附件1
包头市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
设立申请材料清单
一、设立申请
填报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申请登记表》或《办学许可证到期换证审批表》。
二、培训机构章程和管理制度
1.章程包括：（1）学校的名称、住所、办学地址、法人属性；（2）举办者的权利义务，举办者变更、权益转让的办法；（3）办学宗旨、发展定位、层次、类型、规模、形式等；（4）学校开办资金、注册资本，资产的来源、性质等；（5）理事会、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产生方法、人员构成、任期、议事规则等；（6）学校党组织负责人或者代表进入学校决策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程序；（7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；（8）学校自行终止的事由，剩余资产处置的办法与程序；（9）章程修改程序。
2.管理制度包括：（1）行政管理制度；（2）教学管理制度；（3）安全管理制度；（4）消防安全制度；（5）职（员）工管理制度；（6）学员管理制度；（7）档案管理制度；（8）资产管理、财务管理以及学杂费存取专用账户管理制度；（9）招生、收费和退费管理制度；（10）场地和设施设备管理制度；（11）培训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及考核制度；（12）信息公开制度。
3、 从业人员身份证、健康证明及相关从业资质证明
1.填报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明细表》。
2.从事体育类培训的教学、教研人员应提供体育学科教师资格证书或下列证书之一：
（1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印发、体育行政部门授权机构颁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
（2）体育教练员岗位培训合格证。
（3）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或经授权的自治区单项体育协会颁发的教练（指导）员等级证书。
（4）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。
（5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，5年及以上体育专业学习经历且1年及以上从事相关运动项目培训经历证明。
（6）其他符合要求的从业资格（能力）证明。
3.急救人员须持有急救证书。
四、办学投入的验资证明（不少于30万）
提供培训机构开户银行基本账户的有效证明，场地租金、设备采购等费用的有效凭证进行证明。
五、培训计划、教学大纲和培训教材
填报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教材备案表》。
六、诚实守信和无犯罪记录证明
提供举办者、培训机构法定代表人、行政主要负责人、全体从业人员诚实守信和无犯罪记录承诺书。（包头公安微警务公众号开具证明）
七、办学场所（地）权属证明
[bookmark: _GoBack]1.自有培训场所（地）的，提供房产权属证明；租赁场地的，提供租赁期不少于3年的租赁合同（协议）。
2.培训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，须标明实际用于教学的区域、面积。
3.开展高危险性体育项目（游泳、攀岩、滑雪等）的培训机构，须提供培训场所（地）的《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证》。
八、办学设施设备清单
填报《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器材设施备案表》。
九、员工聘用证明材料
与所聘用员工签订《员工聘用合同》，明确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以及违约处理办法。
十、联合举办的培训机构证明材料
应当提交联合办学协议（明确各举办者出资数额、出资方式、权利义务，举办者的排序、争议解决办法等内容。出资计入培训机构开办资金的，应明确各举办者计入开办资金的出资数额、方式及相应占比）。
十一、党组织建设相关材料
《社会组织党建情况报告表》《党员花名表》《党建工作承诺书》等党建工作资料。
十二、机构名称要求
1.非营利性培训机构：包头市**区***（专业名称）培训“学校”或“中心”。
2.营利性培训机构：包头市**区***（专业名称）培训“有限公司”“有限责任公司”。
十三、机构与家长签订合同要求
应当使用教育部、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（示范文本）（2021 年修订版）》。
十四、《设置标准》要求的其他材料
注：设置标准细则详见《内蒙古自治区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《内蒙古自治区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审批流程（试行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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